
臺南市復康巴士服務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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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為提供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及短暫性行動不便民眾之交通運

輸服務，以提供其就醫、社會參與等服務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。 

第 三 條  復康巴士接送服務（以下簡稱本服務）對象與優先順序、服務

範圍、時段、申請期限及受理申訴方式，由主管機關公告之。 

第 四 條   本服務項目： 

              一、小型復康巴士：就醫或社會參與。 

              二、中型復康士：休閒旅遊、會議或集會等集體性活動。 

第  五  條    本服務小型復康巴士最高搭乘二輛輪椅；中型復康巴士乘載數

九人及搭載四輛輪椅。 

第 六 條  本服務計費方式小型復康巴士如附表一：中型復康巴士如附表

二。 

第 七 條  首次申請本服務者，應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： 

一、小型復康巴士： 

(一)申請表。 

(二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(三)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，應檢具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

正反面影本。 

(四)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，應檢具六個月內醫生開

立需乘坐輪椅之證明。 

(五)符合社會救助法第四條及第四條之一低收入戶、中低收

入戶，應檢具本市戶籍所在地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、中

低收入戶證明文件。 

       二、中型復康巴士： 

                 (一)申請表及活動之相關文件。 

                 (二)立案之身心障礙團體或相關社會福利機構之證明文件。 

         (三)申請者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                 (四)符合前款第三目至第五目之一者，其相關資料影本。 

第 八 條  已申請本服務者，有下列情事之一，應扣點載計並取消當日服

務： 

一、於用車當日取消服務，未提出正當理由及證明文件，致 

影響其他服務對象權益，扣計一點。 



二、預定用車時間十五分鐘後，未抵達申請地點候車，經司

機電話聯繫後，不能立即抵達並提出正當理由及證明文

件，致影響後續服務班次，扣計一點。 

前項扣點累計達五點者，自翌日起十四日內停止其申請服務 

。 

第 九 條 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 

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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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項目 計費方式 

一 一般戶搭乘者 
依臺南市計程車費率三分之一計費，小數點以下無條

件捨去。 

二 一般戶共乘者 
共乘趟次全程依臺南市計程車費率六分之一計費，小

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；由搭乘者各自負擔。 

三 一名陪同搭乘者 免費。 

四 每增加一名陪同搭乘者 每人每單趟加收新臺幣五十元整。 

五 
本市列冊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每週搭

乘六次單趟以內者 
免費。 

六 
就醫者，起點或迄點位於本市偏遠地區

(南化區、左鎮區、楠西區、龍崎區)  

依臺南市計程車費率六分之一計費，小數點以下無條

件捨去。 

七 停車費及行駛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 
依實際支付金額計收。(若有免收通行費配套方案，

先執行配套方案結束後再行收費)。 

八 已辦理免徵使用牌照稅搭乘者 
依臺南市計程車費率全額計費，小數點以下無條件捨

去。 

九 已辦理免徵使用牌照稅共乘者 
共乘趟次全程依臺南市計程車費率二分之一計費，小

數點以下無條件捨去；由搭乘者各自負擔。 

備註 

一、已辦理免徵使用牌照稅者，依稅務單位核准日為生效基準，補繳乘車費用之差額。 

二、已辦理免徵使用牌照稅者，因免稅條件變更而取消免徵使用牌照稅，依稅務單位核准日

為生效基準，溢繳乘車費用採申請制辦理差額之退款。 

三、若為第一次乘車民眾於免徵使用牌照稅系統尚未更新前乘車，將於乘車時先收取本市計

程車費率全額收費，若系統更新後為未辦理免徵使用牌照稅者，將退溢繳乘車費。 

四、民眾若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並享有免徵牌照稅者，乘車收費方式以該民眾最佳利益

考量為原則。 



附表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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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費項目 計費方式 

一 服務範圍 

本市、高雄市、嘉義

縣或嘉義市 

一日新臺幣三千元，半日新臺幣

一千五百元，超過半日未滿一日

以一日計。 

本市、高雄市、嘉義

縣及嘉義市以外之縣

市 

一日新臺幣五千元，未滿一日以

一日計。 

二 本府及所屬機關辦理與身心障

礙者有關之活動或教育宣導 

免費。 

備

註 

一、下列費用由申請者自行負擔： 

（一） 停車費、行駛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(若有免收通行費

配套方案，先執行配套方案結束後再行收費)及乘車

者之平安保險費。 

（二） 司機在本市以外之縣市過夜之食宿。 

二、使用時間：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三十分以一日計；上午八時

至十二時或下午一時三十分起至下午五時三十分，以半日

計。但經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得彈性調整之。 



  



 


